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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临 2022-011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 2021年度拟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

本 

 本公司 2021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

和行业融资环境趋紧，公司拟保有更加充裕的用于发展的资金。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认定，2021 年度本公司按照中国

企业会计准则之合并及母公司可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合并 母公司 

可分配利润 21,363,033,720.24 3,382,040,890.42 

其中：年初未分配利润 19,602,180,806.05 3,040,744,210.94 

      分配 2020利润 -472,297,800.80 -472,297,800.80 

      未分配利润本期其他变动 -3,696,983.68 5,262,623.58 

      2021年度净利润 2,236,847,698.67 808,331,856.70 

     公司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系基于母公司的可分配利润

3,382,040,890.42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按照

母公司 2021年度净利润 808,331,856.70元的 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80,833,185.67 元 后 ， 2021 年 度 可 供 股 东 分 配 的 利 润 为

3,301,207,704.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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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以及公司未来资金需

求等因素，为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和行业融资环境趋紧，公司拟保有更

加充裕的用于发展的资金，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主营业务所处的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地产项

目的建设和销售对企业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同时，2021 年地产行

业精准调控、全面去杠杆，财政政策及融资监管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

收紧，融资环境日益严峻，行业内不少民营房企陷入流动性紧张。2022

年以来，调控政策虽然边际缓和，但预计房地产行业将继续稳妥实施

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方案，行业融资环境短期也难以大幅改善。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土地储备较多，近年来加快了地产项目开发节奏,项目建设

资金需求相对较大。同时，公司近期进行了地产业务的结构优化，需

要更多资本金谋求地产业务新的发展机会，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实现公司健康、稳健的持续发展，不断为股东创造更好的回

报。 

（三）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8.91万元，同比增长 22.47%；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23,685万元，同比下降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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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公司项目建设资金、投资资金需求较大，故需充足的资金

保证。  

（四）公司本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原因 

公司于 2019、2020 年度实际现金分红数额为 84,338,893.00、

472,297,800.80 元；同时公司于 2019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实施了

回购股份方案，回购资金总额为 600,096,772.36 元。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规定，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

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公司最近三年（2019 年度-2021 年度）累计现

金分红金额合计 1,156,733,466.16 元，占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 45.93%。 

地产开发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对资本依赖度较高，地产项

目的建设和销售对企业现金流有较高的要求；同时，鉴于新冠疫情对

经济的冲击严重和行业融资环境未有明显改善，为保证公司拥有充足

的发展资金，公司拟保有更加充裕的用于发展的资金。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在行业增速放缓，地产调控坚持长效机制，行业融资环境尚未明

显改善的环境下，公司拟保有更加充裕的流动资金，一方面用于应对

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公司持续稳健

发展；另一方面用于满足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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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28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以 7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次利润分配预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在审议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后，认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是公司董事会基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

整体环境，从公司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公司实际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做出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及公司

发展需求，具有合理性，同意上述分配预案，并同意公司董事会将该

项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2年 4月 28日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提出的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是在充分考虑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和公司

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的前提下提出的，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

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预案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行业整体环境及公

司未来资金需求等因素，有助于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本次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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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预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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